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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梳理了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的标准，简要总结了中国核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ＣＣＥＲ）项目和林业碳
汇项目开发现状，分析了碳汇项目开发中存在的规则不健全、成本较高、风险较大、技术薄弱等主要问题，在此基础

上提出了开发林业碳汇项目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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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林业碳汇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减缓措施，在

国际国内都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增加林

业碳汇是国际社会实现减排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５年
《巴黎协定》将森林及相关内容作为单独条款纳入，

要求２０２０年后各国应积极采取行动，保护和增强森
林碳库与碳汇。发展林业碳汇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战略选择，在《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

家自主贡献》中向国际社会承诺：到２０３０年森林蓄
积量增加４５亿ｍ３左右。制订并印发了《林业应对

气候变化“十三五”行动要点》，要求积极开展碳汇

造林，扩大森林面积，增加森林碳汇；大力开展森林

抚育，促进森林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升、固碳

能力明显增强。根据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

审定和核证指南》规定，林业碳汇项目是国家温室

气体自愿减排项目的１６个专业领域之一。北京、天
津、深圳、重庆、湖北、广东、上海等７个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省市允许使用核证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ＣＣＥＲ）的抵消比例为 ５％ ～１０％不等。重庆、深
圳、湖北等试点地区鼓励使用林业碳汇产生的减排

量，福建省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在全国创新推出在省

内碳市场可交易的林业碳汇项目（ＦＦＣＥＲ）。第八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主要结果（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显
示，我国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森

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

未得到根本改变，林业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

挑战［１］；《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指出：全国尚

有宜林地、疏林地以及需要退耕的坡耕地、严重沙化

耕地等潜在可造林地 ４９４６万ｈｍ２，加上面积比例高
达６５％的中幼龄林，为促进林业碳汇及现代林业发
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１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标准

方法学是指用于确定项目基准线、论证额外性、

计算减排量、制定监测计划等的方法指南［２］。方法

学用于规范国内项目设计文件编制（ＰＤＤ）和计量
监测工作，确保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达到可测量、可报

告、可核查的要求。截止到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国
家发改委已在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公布了十

二批共计２００个已备案的 ＣＣＥＲ方法学，其中由联
合国清洁发展机制（ＣＤＭ）方法学转化１７６个，新开
发２４个；常规方法学１０８个，小型方法学８６个，林
业项目方法学（包括生态修复）５个（表１）。这些方
法学已基本涵盖了国内 ＣＣＥＲ顷目的适用领域，为
国内ＣＣＥＲ业主和开发机构开发自愿减排项目提供
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已经发布的５个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方法学都
对项目开始时间、土地权属、土地类型、土壤状况、经

营管理活动等做了适用性规定（表２）。

表１ ＣＣＥＲ林业项目方法学

方法学编号 方法学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批次

ＡＲＣＭ００１Ｖ０１
ＡＲＣＭ００２Ｖ０１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
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２５日 第二批备案新方法学

ＡＲＣＭ００３Ｖ０１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 第三批备案新方法学

ＡＲＣＭ００５Ｖ０１ 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５日 第六批备案新方法学

ＣＭ０９９Ｖ０１ 小规模非煤矿区生态修复项目方法学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 第五批备案新方法学

表２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的适用条件

类别 碳汇造林 竹子造林 森林经营 竹林经营 生态修复

开始时间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６日以来（拟规定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以来）
土地权属 权属清晰，无争议，项目地块有土地权属证明

法律法规 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强制性技术标准

土地类型
无林地，无法天然更

新成林
人工乔木幼、中龄林

竹林，散生乔木郁闭

度小于０．２ 非煤矿山废弃土地

土壤状况 不属于湿地或有机土
不属于湿地和采伐迹

地
矿质土壤 不属于湿地或有机土 填埋客土不为有机土

土壤扰动

沿等高线整地，土壤

扰动面积不超过地表

面积的１０％，且２０年
内不重复

沿等高线整地，不全

垦；草地、农地土壤扰

动面积不超过地表面

积的１０％

沿等高线整地，土壤

扰动面积不超过地表

面积的１０％，每２０年
不超过１次

松土锄草沿等高线方

向带状进行，不深翻

垦复土壤

　

经营管理

不移除地表枯落物、

树根、枯死木及采伐

剩余物

不移除原有散生林木

除改善林分卫生状况

外，不移除枯死木和

地表枯落物

只采伐竹秆、竹枝，不

移除枯落物；不清除

原有散生木

不移除地表枯落物、

树根、枯死木及采伐

剩余物

人为控制火烧

不采取烧除方式清林

整地及其它人为火烧

活动

不采取烧除方式清林

整地

不采取烧除方式清林

整地
　 　

《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备案暂行办法》拟规定的碳汇项目开始时间。

　　２０１４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碳汇造林技术规
程》、《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行业标准，出版

了《造林项目碳汇计量监测指南》和《森林经营项目

碳汇计量监测指南》，以及马尾松、杉木、湿地松、云

南松、油松等树种立木生物量模型及碳计量参数国

家标准，为碳汇项目的计量监测和碳汇造林项目实

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２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现状

２．１　ＣＣＥＲ项目总体概况
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３月１５日，中国自愿减排交易

信息平台累计公示ＣＣＥＲ审定项目２８７１个，项目备
案的网站记录为８６１个；减排量备案的网站记录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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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５４个，除去记录重复的２０个项目实际减排量备
案项目为２３４个（表３）。

表３ 公示ＣＣＥＲ及林业碳汇项目数

类型
审定
公示

项目备
案公示

通知领取项

目备案函
减排量备
案项目

通知领取减

排量备案函

ＣＣＥＲ ２８７１ ８６１ １８０ ２３４ ５８
林业碳汇 ９９ １３ ２ １ １

林业碳汇比例 ３．４％ １．５％ １．１％ ０．４％ １．７％
网站信息截止２０１６年９月８日，之后１８０个项目仅被通知领取备
案函，具体信息尚未公开。

网站信息截止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６日，之后５８个项目仅被通知领取
减排量备案函，减排量信息尚未公开。

在公示的审定项目类型中，以可再生能源类项

目居多，有２０４８个（其中：风电９５５个、光伏８４０个、
水电１３４个、生物质能１１３个、地热６个），占公示项
目总数的７１３％；其次是避免甲烷排放类项目４０６
个，占 １４１％；再次是废物处置类项目 １８１个，占
６３％。而林业碳汇项目仅 ９９个，占 ３４％；其它
１３７个，占４８％。

在公开可查的备案项目类型中，仍以可再生能

源类项目居多，有６２８个（风电３２５个、光伏１６０个、
水电８９个、生物质能５２个、地热２个），占公示项目
总数的 ７２９％；其次是避免甲烷排放类项目 １２３
个，占 １４３％；再次是废物处置类项目 ４２个，占
４９％。而林业碳汇项目仅１３个，占１５％；其它５５
个，占６４％。这８６１个已备案项目的年减排总量
约 １０７７４万ｔ。

在公开可查的减排量备案项目类型中，可再生

能源类项目有１６７个（风电８４个、光伏４２个、水电
３０个、生物质能１１个），占７１．４％；避免甲烷排放
４１个，占１７５％；废物处置８个，占３４％；林业碳汇
１个，占０４％；其它１７个，占７３％。２３４个减排量
已备案的项目共计备案减排量约 ４８８９万ｔ。

图１　各年度公示ＣＣＥＲ审定碳汇项目数

２．２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进展
从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累计公示的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审定项目看，６０８％的项目是在
２０１６年完成开发（图１），项目主要分布在吉林、内

古蒙、广东、江西、云南、黑龙江和湖北省，７个省区
有５４个项目，占５５７％（图２）。

图２　各省区公示ＣＣＥＲ审定碳汇项目数

从项目类型上看，造林碳汇项目 ６８个约占
６８７％，主要集中在内蒙、广东、江西、云南、黑龙江
和湖北；森林经营碳汇项目２４个约占２４２％，主要
集中在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竹子碳汇造林和竹林

经营碳汇项目约６个占６１％，分布在浙江４个和
湖北２个；生态修复碳汇项目１个，分布在北京。

从项目数量上看，造林碳汇项目６８个＞森林经
营碳汇项目２４个＞竹林经营碳汇项目５个 ＞竹子
造林碳汇项目、生态修复碳汇项目各１个；从项目规
模上看，森林经营碳汇项目１８１８９万 ｈｍ２＞造林碳
汇项目７００２万 ｈｍ２＞竹林经营碳汇项目５０１万
ｈｍ２＞竹子造林碳汇项目００７万ｈｍ２＞生态修复碳
汇项目００６万ｈｍ２（图３）。

图３　公示ＣＣＥＲ审定项目分类型规模

从年减排量看，造林碳汇项目 ＞森林经营碳汇
项目＞竹林经营碳汇项目＞竹子造林碳汇项目＞生
态修复碳汇项目；从单位面积年减排量看，造林碳汇

项目＞竹子造林碳汇项目＞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森
林经营碳汇项目＞生态修复碳汇项目（图４）。

目前，ＣＣＥＲ林业碳汇备案项目１５个（包括通
知领取项目备案函的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经营碳汇

项目和广东省西江林业局碳汇造林项目），主要分

７１１４期 唐才富，等：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现状及建议 　　



布在８个省区（图５，表４）。

图４　公示ＣＣＥＲ审定碳汇项目减排量分类型表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减排量备案项目２个（包括通
知领取减排量备案函的塞罕坝机械林场造林碳汇项

目），分布在广东和河北省。

图５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备案省区分布图

表４ ＣＣＥＲ林业碳汇项目备案一览表

序号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所属地域 面积（公顷） 计入期（年） 年减排量（万吨）

１ 造林 广东长隆碳汇造林项目 广东 ８６６．７ ２０ １．７４
２ 造林 江西丰林碳汇造林项目 江西 １５２３４．５ ２０ ２５．２７
３ 造林

中国内蒙古森工集团根河森林工业有限公司
碳汇造林项目

内蒙古 １３７１７．４ ２０ １５．１２
４ 造林 丰宁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 河北 ２６７５．３ ２０ ４．６２
５ 造林 黑龙江图强林业局碳汇造林项目 黑龙江 ７４５１１．０ ２０ ６０．８０
６ 造林 大埔县碳汇造林项目 广东 ７４００．０ ２０ １１．５２
７ 造林 房山区石楼镇碳汇造林项目 北京 １１０２．２ ２０ ０．７６
８ 造林 亿利资源集团内蒙古库布其沙漠造林项目 内蒙古 １３６１２３．２ ２０ ２１．２２
９ 造林 内蒙古红花尔基退化土地碳汇造林项目 内蒙古 ８３４８．９ ４０ ３．１２
１０ 造林 塞罕坝机械林场造林碳汇项目 河北 ３９４８．８ ２０ ２．４３
１１ 造林 云南云景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碳汇造林项目 云南 ７２１３．６ ２０ ５．９８
１２ 造林 广东省西江林业局碳汇造林项目 广东 ３２８６．５ ２０ ２．７８
１３ 森林经营 黑龙江翠峦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黑龙江 １２２８６５．０ ６０ ４９．４５
１４ 森林经营 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经营碳汇项目 河北 ２７２０３．０ ２０ ２０．５１
１５ 竹子造林 湖北省通山县竹子造林碳汇项目 湖北 ７００．９ ２０ ０．６６

３　碳汇项目开发问题

３．１　开发份额占比不高
目前，在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公示审定

项目、备案项目和减排量备案项目中，林业碳汇项目

数量偏少，分别仅占３４％、１５％和０４％。与此同
时，林业碳汇在碳市场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少，目前，

在７个省市碳交易试点当中，交易的大部分都是碳
配额，林业碳汇暂只能在碳抵消项目中起到作用，占

比也很低［３］。

３．２　开发规则尚未健全
碳汇项目涉及林地、林木资源的利用，与其它工

业减排等项目相比具有它的独特性，目前存在的方

法学复杂、利益相关方多、前期投入大、计入周期长、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大、管理要求高等问题都没有

从机制上得到很好解决。项目开发的核准（立项）／

备案、技术设计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涉及的碳汇项

目产权、碳汇收益分配等缺乏制度和法律保障，极可

能导致开发不规范、成本增加、风险加大，进而挫伤

积极性。

３．３　开发成本较高
林业碳汇项目的总体成本包括一次性开发与审

定成本、持续性监测与核证成本和项目实施与管理

成本。林业碳汇项目计入期最短为２０年，一般林业
碳汇项目每５年签发１次，目前林业碳汇项目一个
签发周期内的总成本在３５万 ～６５万元，其中项目
开发成本占１０～２０万元［４］。以“顺义区碳汇造林

一期项目”为例，项目 ＰＤＤ设计、审定、第一监测期
碳减排量监测与核证环节的投入约为３０万元，相对
于风电等项目来说，开发成本高是林业碳汇项目开

发的主要障碍之一［５］。

３．４　开发风险较大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需要严格遵守方法学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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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条件、开展基线评估、证明额外性、避免碳泄漏

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机构审核通

过，最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开发的项目存在

审定与核证不通过和主管部门不批准的风险。

３．５　开发技术薄弱
目前，绝大多数地方对适宜发展和开发林业碳

汇项目的本底不清，缺乏潜力评估和战略规划。学

者对碳汇造林潜力的评估分析较多，但缺乏对森林

经营碳汇项目、湿地碳汇项目和竹子碳汇项目潜力

的研究，很难对开展这些项目进行科学决策和很好

的引导。与此同时，碳汇计量监测模型的研究不够，

且大多为单木生物量模型，国家也逐步开展了主要

树种生物量模型的建立工作，目前已经发布了马尾

松、湿地松、油松、云南松、杉木等树种生物量模型及

碳计量参数国家标准。但基于碳汇量预测的模型研

究较少，导致在项目开发时很难找到适合当地的碳

汇量预测模型，引用其他地区或相关树种的模型代

替必然导致较大的误差。

３．６　开发人才缺乏
成功开发一个林业碳汇项目需要配备相关专业

人才，目前参与碳汇的咨询企业和中介机构不断增

多，但能力参差不齐，有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经验的较

少。由于相关碳汇项目的标准、规则、指南、方法学

及其工具不断增加或修订，这就要求项目开发相关

人员密切关注和不断进行知识更新。而目前实施主

体、主管部门和技术人员对碳汇项目的规则和要求

缺乏系统了解，特别是市县基层部门，更是缺乏林业

碳汇方面的培训，现行林业技术培训中的林业应对

气候变化及林业碳汇知识也非常少。

３．７　开发认识不足
林业行业以及社会公众对林业碳汇缺乏清晰、

正确、全面的认知，林业碳汇相关知识宣传薄弱，导

致一些地方对林业碳汇不够重视、观念不够清晰，甚

至对碳汇项目必须遵从国内外相应的标准进行开

发、不是所有的森林都能开发成碳汇项目、需要满足

很多技术和非技术的要求缺乏理解；碳汇项目产生

的减排量相对于其它碳减排项目来讲算小，虽然碳

价可能高一些，但投资回报率一般，碳汇收益虽可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造林项目的收益率，但难解决造林

项目面临的投资障碍，碳汇项目的碳汇收益甚至无

法支付项目的管理成本和土地机会成本等。

４　碳汇项目开发建议

４．１　构建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制度
《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将森林植被碳储量

纳入了预期性考核指标，同时在生态服务价值预期

性指标中也要求考核固碳释氧（七类之一），建议林

业主管部门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对林

业碳汇的高度重视和相关部门对林业碳汇发展的支

持，加强对林业碳汇项目的指导，出台林业碳汇项目

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碳汇项目开发相关流程，规范

碳汇项目的实施和管理，加大碳汇项目开发和储备

的力度，促进林业碳汇项目健康有序的发展。

４．２　加强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研究
林业主管部门应查实摸清本地区林业碳汇资源

本底，建立林业碳汇信息库，做好造林、森林经营碳

汇项目的优先区规划，开展主要树种生长规律的系

统研究，构建适合本地区的碳汇林预测模型，为林业

碳汇开发和储备奠定基础。同时通过明晰碳汇的所

有权、收益权和使用权，保障森林碳储量的持久性、

交易的安全性、收益的持续性。

４．３　加大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投入
碳排放权交易下的林业碳汇交易是利用市场机

制拓展林业融资渠道的重要途径和促进实现国家控

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重要手段。政府应对开发林

业碳汇项目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对区域内碳汇项

目开发进行统筹规划、打包开发，从而形成规模、降

低开发成本。鼓励符合碳汇项目条件的林业工程与

林业碳汇项目结合，通过碳汇收益提高生态效益的

价值，增加林业生产建设投入。鼓励企业、社会团体

及个人参与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引导专业服务机构

开展碳汇项目开发和碳汇资产管理。

４．４　提高林业碳汇项目开发能力
林业碳汇项目的开发、管理和实施需要一批具

备良好专业知识背景、出色管理能力的创新性复合

型人才，强化林业碳汇项目咨询开发机构、审定核查

机构和基层林业主管部门林业碳汇的系统培训，有

利于提高各个方面参与林业碳汇交易的能力。林业

主管部门应将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林业碳汇纳入林

业专业培训体系中，鼓励院校和相关社会服务机构

开展林业碳汇能力建设。采取知识讲座、培训研讨、

（下转第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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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大径材，将小径材留下造成天窗现象十分明显；对

离林区公路较远的地方，就放任不管，只对方便操作

的地方进行砍伐。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为保留

木提供更加充分的营养空间，还严重破坏了林分结

构，使林地没有达到抚育的目的，林分需要很长的时

间才能恢复。这种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在抚育间伐

过程中须引以为戒。

５．５　采伐注意事项
在采伐过程中，可能出现越界采伐、采伐未挂号

大径林木、伐桩过高、严重破坏保留木等不规范行

为，建议加强对采伐人员的技术培训以及监管人员

的现场监督，确保作业质量；在造材过程中，可能出

现锯口粗糙造成集材过程中原木的损伤，长度不合

格造成装车的不方便，建议加强技术指导，严格执行

有关规定；在集材过程中，损伤原木在所难免，为了

减少木材的损伤，建议改进集材道，用竹木滑道替代

土滑道，在省力的同时有效保护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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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示范、成功项目点考察和交流等多种方式，通过

做中学、学中做培养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和项目管理

专业人才。

４．５　强化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宣传
通过各种渠道，开展林业碳汇知识的宣传和普

及，学习领会国家建立碳市场、推进碳交易的有关政

策，了解气候变化、碳汇林业、碳补偿等理念，提高开

发林业碳汇项目的认识，促进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健

康有序和规范发展，消除认识误区和盲目跟从，严防

利用林业碳汇交易炒作，确保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

得到有效保护。

参考文献：

［１］　徐济德．我国第八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及分析［Ｊ］．林业经

济，２０１４，３６（３）：６～８．

［２］　国家发展改革委．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２０１２．

［３］　欧阳叙回．湖南林业碳汇发展机遇［Ｊ］．湖南林业科技，２０１６，

４３（２）：１２２～１３６．

［４］　梅园，綦久，马骏．发展林业碳汇交易市场［Ｊ］．中国金融，

２０１６，（２３）：６５～６６．

［５］　周彩贤，张峰，于海群，等．北京市林业碳汇交易项目开发实践

［Ｊ］．林业经济，２０１５，３７（２）：１１８～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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